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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体系因“非典”疫情而建，经历 10多年的不断完善，已成为防控医疗废物环境及

健康风险的有力保障。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形势的变化，尤其经历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医

疗废物污染防治的需求进一步明确，现有集中处置体系难以支撑“十四五”期间医疗废物治理目标的实现。本研

究基于对医疗废物处置现状和处置需求之间的差距分析，提出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体系目前存在处置能力提升滞

后、农村及偏远地区未能覆盖、应急处置功能欠缺、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同时，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有

序增强城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能力水平、重点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医疗废物收集处置、加快构建集中处置体系

应急响应能力、不断完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管理制度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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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废物是指医疗卫生机构在医疗、预防、保健以及其他相关活动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者间

接感染性、毒性以及其他危害性的废物 [1]，主要包括感染性废物、损伤性废物、病理性废物、药物

性废物、化学性废物 5大类[2]。医疗废物中具有感染特性部分的质量占比可达 80%~90%，消除其感

染性危害是医疗废物处置的主要目的。我国规模化、规范化的医疗废物处置工作始于“非典”疫
情。2004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印发了《全国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 [3]，以地级

市为单位逐步构建了覆盖全国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体系，有力保障了医疗废物的安全处置。然

而，现行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体系在运行过程中逐渐暴露出处置能力提升滞后、农村及偏远地区

未能覆盖、应急处置功能欠缺、管理制度尚不健全等问题 [4-6]，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简称“新冠肺

炎”)疫情使得这些问题进一步凸显[7-10]。因此，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体系亟需优化升级。

1    “十四五”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体系优化需求

自 2004年以来，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体系经历了不断完善的过程，在不同发展阶段对医疗废物

无害化处置的要求有所不同 (见表 1)。2004年印发的《全国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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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3] 提出，2006年底前医疗废物基本实现安全处置。但实际上，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体系在

2010年左右才基本建立。2012年发布的《“十二五”危险废物污染防治规划》 [11] 提出，设市城市医

疗废物基本实现无害化处置，该规划的实施推动了城市建成区的医疗废物收集处置体系进一步完

善。“十三五”期间，农村医疗废物的无害化处置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12] 要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范围向农村地区延伸，同时要求加强医疗废物规范化管理；《关

于提升危险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利用处置能力和环境风险防范能力的指导意见》 [13] 提出，每个县

(市)都须建成医疗废物收集转运处置体系。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工作得到了

大力推进，疫情期间印发的《医疗机构废弃物综合治理工作方案》 [14]《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能

力建设实施方案》 [15] 等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十四五”期间医疗废物治理的目标。基于上述原因，我

国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体系必将迎来新一轮提升。

2    我国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体系现状

2.1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需求

近年来，我国医疗废物的产生量呈线性增加趋势 (见图 1)，从 2014年的 68.7×104  t增长到

2018年的 98.0×104  t，年均增长率达到 9.3%。

其中，上海、北京、广州、杭州、武汉等超

大、特大城市增长尤为显著 [7]。由于人口及医

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故其医疗废物处置

需求也更为迫切。根据《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

分标准的通知》 [16]，按城区常住人口数量将城

市划分为 5类 7档 (见表 2)。2018年，28个超

大城市、特大城市、Ⅰ型大城市共产生的医疗

废物分别占全国医疗废物产生总量的 17.9%、

表 1    不同时期相关管理文件对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的要求

Table 1    Requirements of relevant management documents in different periods for the sound disposal of medical waste

文件名称 发布日期 具体要求

《全国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3] 2004年1月
新增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300个，新增医疗废物日处置能力

2 080 t，到2006年，全国医疗废物基本实现安全处置。

《“十二五”危险废物污染防治规划》[11] 2012年10月
设市城市(包括县级市、地级市和直辖市)医疗废物基本实现

无害化处置。

《“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12] 2016年12月
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乡镇和偏远地区医疗废物安全处置，提

高医疗废物的规范化管理水平。

《关于提升危险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利用处置

能力和环境风险防范能力的指导意见》[13]

(环固体[2019]92号)
2019年10月

2020年年底前设区市的医疗废物处置能力满足本地区实际需

求；2022年6月底前各县(市)具有较为完善的医疗废物收集转

运处置体系。

《关于印发医疗机构废弃物综合治理工作方案

的通知》[14](国卫医发[2020]3号)
2020年2月

2020年底前实现每个地级以上城市至少建成1个符合运行要

求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2022年6月底前，每个县(市)都
建成医疗废物收集转运处置体系。

《关于印发<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能力建设实施

方案>的通知》[15](发改环资[2020]696号)
2020年4月

争取1~2年内尽快实现大城市、特大城市具备充足应急处理

能力；每个地级以上城市至少建成1个符合运行要求的医疗

废物集中处置设施；每个县(市)都建成医疗废物收集转运处

置体系，实现县级以上医疗废物全收集、全处理，并逐步覆

盖到建制镇，争取农村地区医疗废物得到规范处置。

 

图 1    2014—2018 年医疗废物产生量变化情况

Fig. 1    Changes for medical waste generated
from 2014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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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15.3%；每百万人口医疗废物产生强度

范围依次为 3~9、4~10、5~10 t·d−1。按照现有

趋势，常态下 2025年全国医疗废物产生量将

达到 150×104 t，约为 2018年产生量的 1.5倍。

2.2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

全国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数量和处置能

力近年来不断提升 [17](见图 2)。2018年，全国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核准经营规模达到

129×104 t·a−1，医疗废物处置设施的整体负荷率

为 76.0%，全国共有 407个医废集中处置设

施。其中，128个为焚烧设施，255个为高温

蒸汽、微波消毒、化学消毒、高温干热等消毒

处理设施，24个为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协同处置

医疗废物。超大城市、特大城市、Ⅰ型大城市

医疗废物处置能力分别占全国医疗废物处置能

力的 10.2%、14.0%、13.3%，共计 37.5%，较这

几类城市医疗废物产生量的占比低 11.2%。全

国集中处置设施单体处置能力整体较小，规模

小于 10 t·d−1 的焚烧设施数量占比为 61%、非焚

烧设施数量占比达到 90%以上。焚烧和高温蒸

汽为主要医疗废物处理处置技术 [18-19]，2018年焚烧设施处置医疗废物 58.8×104 t，占处置总量的

60%；高温蒸汽处理医疗废物 33.2×104 t，占处置总量的 33.9%。医疗废物产生量较大的城市主要采

取焚烧技术，超大城市中仅有重庆、特大城市中仅有杭州采用非焚烧处理技术。

2.3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管理制度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相关法规标准见表 3。为推动《全国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

表 2    城市规模划分标准

Table 2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of city

城市类型 城区常住人口数量/(104人)

超大城市 >1 000

特大城市 500~1 000

Ⅰ型大城市 300~500

Ⅱ型大城市 100~300

中等城市 50~100

Ⅰ型小城市 20~50

Ⅱ型小城市 <20

表 3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相关法规标准

Table 3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for the centralized disposal of medical waste

名称 类别 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3] 法律 2020年第二次修订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8号) 法规 2003年6月印发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1](2021版) 法规 2020年11月印发

《医疗废物分类目录》[2](卫医发[2003]287号) 法规 正在修订，已发布征求意见稿

《医疗废物处理处置污染控制标准》[22](GB 39707-2020) 标准 2020年12月印发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试行)》[26](环发[2003]206号) 技术规范 正在修订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建设技术规范》[27](HJ/T 177-2005) 技术规范 正在修订

《医疗废物高温蒸汽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试行)》[28](HJ/T 276-2006) 技术规范 正在修订，已发布征求意见稿

《医疗废物微波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试行)》[29](HJ/T 229-2006) 技术规范 正在修订，已发布征求意见稿

《医疗废物化学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试行)》[30](HJ/T 228-2006) 技术规范 正在修订，已发布征求意见稿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设施运行监督管理技术规范(试行)》[31](HJ 516-2009) 技术规范 2009年12月印发

《医疗废物消毒处理设施运行管理技术规范》 技术规范 正在制定

 

图 2    2013—2018 年医疗废物处置设施数量

Fig. 2    Number of medical waste disposal
facilities in 2013—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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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3] 的实施，2003—2006年接连出台了一系列医疗废物相关法规标准，在一段时期内较好地规

范了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活动。进入“十三五”时期，相关部委系统推进了医疗废物管理体系的完善

工作，开展了多项医疗废物相关标准的修订。新增并完善了《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豁免管理清

单 [20-21]，涉及多项医疗废物管理内容；2020年 12月发布了《医疗废物处理处置污染控制标准》 [22]

(GB 39707-2020)；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促动下，2020年 4月 29日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2020年修订)》 [23] 进一步明确了医疗废物处置责任，医疗废物制度框

架已基本成型 (见表 3)。同时，《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24](GB 16889-2008)、《生活垃圾焚

烧污染控制标准》 [25](GB 18485-2014)等标准中明确了感染性医疗废物按照高温蒸汽、微波消毒、

化学消毒等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要求消毒处理后，可以直接进入生活垃圾焚烧炉及填埋场进行

处置，在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管理上形成了较好的衔接机制。

3    我国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体系的主要短板

1)部分城市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能力建设滞后。相对医疗废物产生量的快速增加，部分城市

集中处置能力的提升较为迟缓。截至 2018年，全国仍有 6个地级市尚未建成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

施，超过 1/3城市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的负荷率高于 90%，1/5城市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

处于满负荷或超负荷运行状态 [6]。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能力不足的情况在大型城市尤为突出，28个

超大城市、特大城市、Ⅰ型大城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的负荷率高达 98.4%。其中，13个城市

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22个城市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负荷率高于

90%。此外，我国医疗废物处置设施运营管理水平整体不高 [32]，部分《全国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

置设施建设规划》 [3] 规划建设的项目运行时间超过 10年；规模小于 10 t·d−1 的小型焚烧设施的烟气

难以实现达标排放，亟需进行升级改造。

2)部分农村及偏远地区的医疗废物未妥善处置。我国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体系基本覆盖了城

市建成区及大部分东部农村区域，中西部农村及偏远地区的医疗废物由于产生源分散、产生量

小、运输距离远、交通不便等原因，尚未纳入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体系。这些集中处置体系尚未覆

盖的地区通常采用简易消毒、简易焚烧等方式就地处置医疗废物 [4]，因而对人群健康和生态环境造

成了较大的风险。另有部分偏远地区已建成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但因未能匹配当地地区人口

及医疗资源分布，并未较好地发挥效用。例如，青海、西藏等省份的处置设施负荷率极低，分别

为 17.2%、27.7%；青海省果洛州、海西州、玉树州等地的设施负荷率甚至低于 10%；西藏的多个

处置设施建成后长期未能投入运营。

3)应急处置能力未纳入集中处置体系统筹考虑。应急处置是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体系不可或缺

的功能，尤其大城市的人口密度较大、流动频繁，一旦疫情发生，蔓延的规模和速度都较为可

观，极易引发医疗废物产生量的快速攀升。新冠肺炎疫情最为严重的武汉市，疫情高峰时期医疗

废物的日产生量达到常态下的 5~6倍 [33]。然而，我国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体系虽因“非典”疫情而

建，但直至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并未经历大规模疫情冲击。在现行相关指导文件中，医疗废物

集中处置设施规模的设定主要依据服务区域常态下的医疗废物产生情况，并未对突发疫情状况下

医疗废物处置的应急能力储备、应急物资储备等进行系统设计，这导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部分

城市无法快速响应医疗废物应急处置，从而造成医疗废物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得到及时处置[34]。

4)现行管理制度不适应集中处置体系的实际运行需求。一是《医疗废物处理处置污染控制标

准》尚未实施，相当长一段时间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的污染控制缺乏针对性标准。医疗废物的主要

危险特性为感染性，与工业危险废物的危险特性差异较大，然而长期以来医疗废物贮存、处置等

环节的污染控制主要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35](GB 18597-2001)、《危险废物焚烧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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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标准》 [36](GB 18484-2001)等工业危险废物相关标准；与此同时，医疗废物中占比较少的药物

性、化学性废物的危险特性为化学毒性，与感染性废物的管理也未明确区分。二是《医疗废物管

理条例》 [1]《医疗废物分类目录》 [2] 等法规沿用多年，部分要求缺乏可操作性。如《医疗废物管理

条例》 [1] 规定，医疗废物暂时贮存的时间不得超过 2 d，而实际中，大多农村和偏远地区医疗废物

产生量小、收运距离远，集中处置企业的收集频次很难达到上述时限要求。三是制度体系的相关

要求未能衔接一致，如《医疗废物高温蒸汽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试行 )》 [28](HJ/T 276-2006)规
定，高温蒸汽技术的适用对象不包括病理性废物，而《医疗废物微波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试行)》 [29](HJ/T 229-2006)、《医疗废物化学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试行)》 [30](HJ/T 228-2005)
规定微波消毒、化学消毒技术的适用对象包括部分不可辨识的病理性废物。从技术角度而言，非

焚烧技术适宜处理的医疗废物种类相同，这个貌似细小的差异导致全国 220多家高温蒸汽集中处

理设施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诸多不便。

4    优化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体系的主要建议

1)有序增强城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能力水平。地方政府应综合考虑经济、人口、交通、医疗

卫生等状况对医疗废物收集处置量的影响，全面评估现有设施医疗废物处置能力，以近 3 a医疗废

物集中处置设施运行负荷率高于 50%的城市为重点，有序推进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能力建设。各个

城市可依据辖区内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布局和能力情况，统筹规划布局县 (市)医疗废物集中处

置设施。以处理规模小于 10 t·d−1 且运行时间大于 10 a的焚烧设施为重点，开展医疗废物集中处置

设施运行情况评估，对难以稳定达标排放的焚烧设施开展技术升级改造或采用非焚烧替代技术。

协同推进医疗废物和危险废物、生活垃圾处置能力提升工作，新建、改建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

宜与危险废物焚烧设施、生活垃圾处置设施合并或毗邻建设。各地应基于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

所采用的技术路线，明确不同类别医疗废物的收集方式及处置去向，确保各类医疗废物得到规范

收集、处置。

2)重点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医疗废物收集处置。距离集中处置设施路程较近的农村及偏远地

区，可纳入集中处置范围，医疗废物经“小箱进大箱”逐级收集后集中处置 [37]。医疗废物产生量在

5 t·d−1 以上或距离集中处置设施 100 km以上的县 (市)，可考虑以县为单位布局集中处置设施、贮存

设施，或采用移动式处置设施进行就地处理，并鼓励相邻县 (市 )共建共享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

施。农村及偏远地区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宜依托县级医疗机构建设，采用成熟稳定的非焚烧

技术及易于操控的小型设备，医疗废物经消毒、毁形处理后送至生活垃圾处置设施处置或在指定

地点掩埋。医疗废物贮存设施宜依托各县级医院及乡镇卫生院建设，应具备冷藏功能，并能够进

行消毒操作。贮存的医疗废物应在《医疗废物处理处置污染控制标准》 [22] 规定的时间限制内送至

集中处置设施进行处置，或者由移动式设施进行就地处置。确实难以实现集中处置医疗废物的偏

远地区，如海岛区域，可由医疗机构自行就地处置其产生的医疗废物[6,38]。

3)加快构建集中处置体系应急响应能力。以城区常住人口 3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特大城

市、Ⅰ型大城市为重点，提升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体系的应急响应能力。一方面，常态下集中处置

设施的运行负荷不宜高于 75%，集中处置设施可通过配置备用生产线、备用设备等方式，保有一

定的应急能力储备；另一方面，可将危险废物焚烧、生活垃圾焚烧、水泥窑等协同处置设施纳入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体系应急能力的组成部分 [7,39-41]。地方政府可根据自身状况确定集中处置体系应

急能力配置的形式，确保每百万人口的应急处置能力不低于 10 t·d−1。省级或区域层面应建立健全

疫情期间医疗废物处置的应急调度机制，依托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形成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的

物资储备和专业队伍储备[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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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断完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管理制度。在国家层面，应从不同类型医疗废物的风险防控要

求出发，结合农村及偏远地区的医疗废物收集处置需求，健全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管理制度。做好

《医疗废物处理处置污染控制标准》宣贯实施的组织工作；启动《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1] 修订工

作，加快《医疗废物分类目录》 [2] 修订工作，动态更新《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21]；加快焚烧、高

温蒸汽、微波消毒、化学消毒等集中处置工程技术规范的修订工作；尽快研究出台移动式及小型

医疗废物处置设施的工程技术规范。同时，确保医疗废物管理制度相关要求之间的协调统一，以

及与危险废物处置、生活垃圾处置污染控制相关要求的过渡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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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more than ten years development, China’s centralized disposal system of medical waste, which
was  built  due  to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pandemic,  has  become a  strong  guarantee  for  the
prevention  of  environment  and  health  risks  from  medical  waste.  However,  with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hanging situation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specially with the experience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epidemic, the requirements of medical waste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have become clearer,  and the existing centralized disposal  system is  not  able  to  meet  the goals  of
medical waste control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gap between the status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medical waste disposal, problems of current centralized medical waste disposal system
have proposed, which include lagging improvement in disposal capacity, failure to cover rural and remote areas,
lack  of  emergency  response  function,  and  imperfect  management  system.  In  response  to  these  problems,
suggestions have been put forward, including enhancing level and capability of urban medical waste centralized
disposal  orderly,  promoting  collection  and  disposal  of  medical  waste  in  rural  and  remote  areas,  speeding  up
construction of  emergency response capability of  the centralized disposal  system, and continuously improving
management system of centralized medical waste disposal.
Keywords    medical waste; centralized disposal; disposal capacity; emergency disposal;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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